《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网格化治理方式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强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此背景下，株洲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积极探索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模式，形成了“五横五纵”网格划分、“1+5+N”融合治理等成熟经验，2022年以来在企业管理、客户服务、市场规范等方面成效显著。
为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成果，株洲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向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经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立项，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卷烟零售市场是烟草行业服务民生、规范经营的重要阵地，当前存在管理协同不足、服务精准度欠缺、市场监管效率待提升等问题。本标准的制定旨在通过规范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以下目标：
（1）提供技术支撑：明确网格划分、职责分工、评价体系等核心要求，为株洲地区烟草商业企业开展网格化管理提供统一标准，解决管理流程不统一、服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2）提升治理效能：通过标准化“五员协同”“内外联动” 机制，推动市场监管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参考实践数据，可进一步提升客户综合毛利率、客户信息准确率等关键指标。

（3）助力行业发展：为全省乃至全国烟草商业企业提供可复制的网格化管理样本，服务“全国文明城市”“放心消费环境”等创建工作，增强烟草行业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4）强化民生服务：通过“精准服务 + 规范监管”，保障零售客户合法权益，提升消费者购烟体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阶段（2024.12～2025.1）：组建项目工作组，确定承担单位和选择编制单位；查阅和研读了相关标准和法规政策资料；梳理出现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标准化对象和标准适应范围，搭建标准框架。

第二阶段（2025.2～2025.3）：对主要问题进行走访、研讨、调研等，针对标准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广泛征求与该标准有关的经营者、使用者、政府部门等意见，确定章节设计和具体内容，包括对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的要求，形成了《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规范》工作组讨论稿初稿。 

第三阶段（2025.4～2025.5）：多次召开标准起草组的讨论会，逐条对标准结构和技术指标进行了讨论完善，形成《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并组织编制了标准编制说明。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主要坚持以下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标准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
标准编制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完善网格化管理”的要求，以及《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全面提升专卖管理治理效能的实施意见》等行业政策。

2.适用性原则

立足株洲地区卷烟市场实际，针对城区、农村不同场景的网格管理需求，制定可操作的条款。

3.创新性原则

融合“数字化驱动”理念，将实践中验证的“五维度评价”“异常网格处置”等创新做法纳入标准，体现行业领先性。

4.规范性原则

标准编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确保标准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二）标准编制依据：

1.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协调，没有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冲突部分。

五、主要条款说明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下网格层级划分、网格状态评估、网格管理服务及网格协同联动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株洲地区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

（二）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网格”“烟草网格员”“工作站”“社区网格员”“小组长”“社会治理平台APP”“烟草网格联动指挥中心 ”等7个术语。

（三）核心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包括4个章节，分别为第4章网格层级划分、第5章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评价、第6章网格监管服务方式、第7章网格内外协同联动。

其中第4章网格层级划分，主要规定了全市烟草商业系统划分全市系统、县级区域、工作站、网格员和最小市场单元五个层级。第5章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评价，主要规定了评价主体职责、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评价内容、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评价责任主体、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评价流程、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划分。第6章网格监管服务方式，主要规定了根据最小市场单元网格状态评价结果，烟草网格员分别对“放心网格”“合格网格”“异常网格”实行不同的监管服务策略。第7章网格内外协同联动，主要规定了对外协同、对内协同、网格内协同联动流程、协同联动工作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和分歧。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的标准，亟需制定和贯彻一个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规范，为保障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市场网格化管理服务提供必要的依据。

标准发布后，建议相关部门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工作。重点加强株洲市烟草企业、零售客户的标准宣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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